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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有我 积极作为

疫情发生后，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党组高度重
视，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头等大事，积极作
为，坚决扛起疫情防控政治责任，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一时间通过电话、
微信视频、微信语音等方式，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部署，要求全院干警树牢危机意识，严格防疫措
施，利用智慧检察系统抓好 12309 检察服务和刑
事、民事案件办理工作。

明确责任分工，认真执行疫情防控期间值班
备勤制度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及时制订应急预
案，明确信息收集、上报机制和应急处置措施；坚
持干警及家属防疫情况日报告制度；对进出机关
的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对办公区域进行消毒“全覆
盖”，食堂不集中就餐，戴口罩、勤洗手，全面做好
自身防控。

同时，全面做好舆论宣传引导，及时关注上级
检察院和相关部门疫情通报，通过短信、微信、电
子屏滚动播放等方式，传递疫情权威信息，科普相
关知识，鼓励干警及公众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
科学理性应对疫情。

战“疫”不停 办案不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们受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表本
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并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2 月 18 日
下午，召陵区人民检察院与召陵区人民法院通过
网络，“隔空”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刑事案件。这也
是我市首例“隔空”开庭审理的认罪认罚刑事案
件。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永是
张某某涉嫌寻衅滋事案的公诉人，在远程开庭审
理该案过程中，他依法向张某某宣读了起诉书，将
案件证据通过视频逐一进行展示。公诉人、审判
员、被告人和辩护人按照庭审要求，全程参与了庭
审。

庭审中，公诉人通过网络向法庭出示了被告
人在律师见证下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阐述了
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法律依据，被告
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战“疫”不停歇，正义不掉线。疫情期间，召陵

区人民检察院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实行无接
触出庭公诉，充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节约了
司法资源，保障了案件办理效率和质量，确保疫情
防控期间司法工作正常进行。

3月6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市公安局天
桥分局移送审查起诉的周某某、胡某等29人涉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诈骗一案。

这是一起重大案件，不仅涉案犯罪嫌疑人多，
而且涉案金额巨大，现已查明的犯罪金额为3000
余万元，被害人涉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江苏、
浙江、安徽、广东等省。案件移送前，召陵区人民
检察院员额制检察官王士林提前介入该案的侦查
活动，正式受理该案后及时向检察长汇报工作。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伟高度重
视，抽调该院相关部门优秀检察干警组成专案组
全力办理该案。

疫情防控期间，为避免人员接触，专案组干警
在提审犯罪嫌疑人、调取证人证言、接见被害人、
送达法律文书时，都通过网络“隔空”进行。据悉，
目前已追缴涉案金额200余万元。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减少外出、避免接触，但
检察工作却不能停滞。这是一场大考，出现许多
新的情况，需要用新的智慧、新的思维去解决新的
办案问题，提升办案质效。”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曹伟说，我们严格按照市人民检察
院提出的“办案、防疫两不误”和扎实推进认罪认
罚案件从宽处理的要求，积极与公安机关、人民法
院沟通，充分利用“三远一网”等线上办案工具，确
保正义不掉线。

战“疫”在线 检察护航

“小辉，你在哪儿呢？口罩还有吗？”
“姐，你放心吧，我在家呢，哪儿也不去，也就

用不着口罩了。你给我买的书，我看着呢。”
“你以前的朋友和你联系了没有？”
“联系了，不过我没搭理他们，我不会和以前

的狐朋狗友出去的，别担心了啊！你工作时也注
意安全，勤洗手，戴好口罩！”

……
这是不久前，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未检检察官

陈玮旭和其办理案件中帮教的“临界少年”小辉的
视频聊天内容。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召陵区
人民检察院未检检察官一直牵挂着这些“临界少
年”，虽然无法见面，但关爱温暖从未断线。

未检检察官利用网络视频、语音聊天等聊天

工具对这些曾经“迷路”的未成年人开展网络帮
教，及时了解他们的生活、心理状态，帮助他们解
决问题，以案说法，增强法律意识，提升自我防护
能力。

隔离病毒，但爱却从未被隔离。为了保证疫情
防控期间涉案未成年人的安全，该院未检检察官

“隔空”逐一排查了11名看守所羁押涉案人，详细
调查了解了在押人员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重点
掌握是否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实行“一周一报，一
周一回访”。

对非羁押的5名犯罪嫌疑人、2名未成年被害
人、8名“临界少年”进行电话排查，核实人员行踪，
包括落实是否出省、目前位置等，摸排人员身体有
无发热症状、接受隔离或患有疾病的情况，不随意
外出走动做好防疫工作。同时，对执行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的侦查机关做好法律监督。

为减少人员聚集、防止病毒传播，召陵区人民
检察院积极探索未检办公办案新方法，运用“学习
强国”软件平台组织案件讨论会，联合社工组织在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上推出缓解心理压
力小知识、催眠音频等内容，并通过线上联系召陵
区教育局及担任学校法制副校长的同志，帮助未
成年人解决因疫情防控引起的精神过度紧张、失
眠、暴躁、情绪失控等心理问题。

截至目前，召陵区未成年人均得到有效照顾，
未出现疫情安全事故。该院未检干警将持续跟
进，以“一万”的努力防范“万一”的发生，坚决打好
抗疫保“未”战，撑起防疫保护伞。

战“疫”一线 检徽闪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贵院干警王
士林同志主动请缨加入社区防疫工作队伍。他顶
着凛冽的寒风，坚守在小区卡点，协助社区守岗、
巡查，夜以继日奋战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第一
线……是当之无愧的最美‘逆行者’。”

3月18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一封特别的
感谢信。感谢信来自郾城区沙北街道，感谢召陵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干警王士林，在疫情面前，主动
请缨加入社区防疫工作队伍，参与社区疫情防控
工作。

王士林是召陵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
任，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疫情发生时，他积极响
应动员，迅速进入角色，勇做最美“逆行者”。

“士林家中有患病老人需要照顾，手中有承办
的案件需要办理，单位需要值班备勤，单位负责天
桥街道两个小区的防控卡点需要轮换值守，还要
投身小区卡点的联防联控工作。但他一件事都没
有落下，一个案件都没有拖后。”召陵区人民检察
院党总支书记贺金超介绍。

据了解，王士林把患病的父亲交给妻子照顾，
在办理案件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积极投身到抗疫
防控第一线，在群众居家“隔离”时，他始终在工作
单位与3个疫情防控卡点“逆行”，彰显出一名共产
党员的先锋本色。

若有战、召必回，若有战、战必胜。疫情面前，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这样“逆行”的党员干警还有很
多，他们不惧风险、一往无前地战斗在疫情防控最
前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时的铮铮誓言，让检徽
在战“疫”中更闪耀。

让检徽在战让检徽在战““疫疫””中更闪耀中更闪耀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疫情防控工作纪实

文/本报记者 薛宏冰 通讯员 贾 玮 版式/付广亚

跨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防控阻击战骤然打响，召陵

区人民检察院严格贯彻落实上

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示和

要求，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和检察

办案工作，全体干警积极参加到

疫情防控工作中，坚守岗位共战

疫情，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检察担

当，让庄严的检徽始终闪耀在疫

情防控与司法为民全过程。

（本版图片由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提供）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伟“隔空”办案。

召开检察工作会。

检察官远程办案。

未检检察官与“临界少年”通电话。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志愿者参与居民小
区疫情防控工作。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志愿者为居民小区消毒。


